
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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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良

健康码进入我们的生活已经超过两年， 作

为疫情防控的主要技术性手段， 广泛适用于经

济社会运行的各个场景。 然而迄今为止， 按照

既有法律， 其法律属性尚难确定， 国家主管机

关也一直未作出清晰的正式界定。 此种情况

下， 健康码似有“常态化” 使用下去的趋势，

曾有地方以“造福百姓” 之名， 计划推出渐变

色永久健康码， 拟接入电子病历、 抽烟喝酒等

个人生活方式数据， 以探索健康码的“常态化

利用”。

在此期间， 还出现过多起引发各界强烈关

注的“健康码事件”， 近期的郑州强行“红

码”、 丹东拒绝黄码市民外出看病尤为典型。

虽然也存在不同声音， 但社会主流意见均予以

谴责， 认为对健康码的滥用不可接受。 然而，

判定“滥用” 需要先明确健康码的法律地位与

属性， 确定它的合法使用情形与边界。

由于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观察健

康码产生的背景与基本功能， 分析可能随之而

来的法律风险， 就具有现实的意义与价值。

为紧急情况下及时控制新冠肺炎病毒传播

途径， 2020 年 2 月健康码应运而生。 众所周

知， 新冠肺炎肆虐初始， 国际社会对病毒及病

因认知甚少， 当时应对的主要思路是希望在发

现传染源时及时切断传播途径。 在此背景下，

腾讯、 阿里巴巴两大公司分别开发了运行于微

信和支付宝平台上专用于疫情控制的应用小程

序———健康码。 它是基于移动通信、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对包括个

人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人脸特征等身份识

别信息以及人的行为轨迹等信息进行收集、 加

工和分析， 以实现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控制传播

源、 切断传播途径的暂时性疫情防控手段。 换

言之， 在当时新型肺炎这种具有很强传染性且

病毒危害不明的情况下， 健康码是国家为紧急

应对疫情传播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疫情控制措

施。 因此， 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就应有序

停止使用。

其次， 从健康码使用代价和可能带来的法

律风险来看， 由于健康码具有高度敏感的收集

个人信息和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性， 能且只能将

其定位为紧急情况下的暂时性疫情控制措施。

一旦被长期甚至永久使用、 或因其他不确定目

的广泛使用， 不仅会对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人身

自由和隐私等基本人权带来严峻挑战， 还会因

为滥用它途导致法治毁坏。

因此， 健康码的使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特定性。 即只能专用于控制疫情传播， 为及时阻断疫

情传播途径而用， 不能用于一般的疫情控制或所谓的“常态化

防疫需要”； 更不能越界用于其他社会治理场景， 一些地方

“探索健康码常态化利用” 的冲动必须予以制止。

二是暂时性、 紧急性。 即只能在紧急情况下， 用于甲类传

染病或突发不明传染病需要采取甲类传染病控制传播的紧急切

断传播途径的暂时性措施。 若情非紧急， 或已探明传染病的病

理机制， 又或不宜继续适用甲类防控措施时， 就应立即停止使

用。

总之， 基于健康码所收集信息的范围、 性质涉及公民隐私

和人身自由， 即使是暂时的正常利用， 也是以让渡或牺牲公民

的个人基本权利为代价的； 目前发生的很多滥用情形， 已经引

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法律若无动于衷， 势必导致更多更肆意

的滥用， 不仅会更严重侵害公民基本权利， 还将动摇国家法律

秩序的根基。

因此， 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着眼， 迫切需要尽快

通过立法， 明确类似疫情控制措施的启动机制和条件， 后续实

施、 变更、 解除的程序以及相应的辅助配套机制、 法律责任和

公民的救济措施等。 未来在对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法 （条例） 作修改和完善时， 应从宪法和法律对

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视角出发， 厘清并限定健康码之类的技术

措施在疫情防控中的法律属性。

健康码事关重大， 既涉及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又涉

及全国的疫情控制和经济发展等多种利益。 因此， 对健康码以

及类似手段的实施条件、 持续时间、 区域划定等需要科学审慎

的综合研判和各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的学术支持， 不能任由个别

机构或一些人员随意启动和延长。

需要强调的是， 在对健康码之类的技术措施进行立法规范

时， 健康码非常态、 非常用的底线不可突破。 它的启用必须同

时符合三个法定条件： 一是疫

情的突发性； 二是疫情的未知

性； 三是特定疫情传播的临时

阻断措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亚太人

工智能法律研究院院长 、 教

授、 博导）

□李青武

因重大自然灾害、 疾病传播、 恐

怖主义袭击或人为事故造成巨大损

失， 称之为巨灾。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

炎疫情，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

重大影响。 巨灾引发生产经营和生活

失序， 其具体表象之一是民生物资、

服务因物流不畅造成临时性短缺或价

格波动。

经济学界部分学者不赞成政府据

此实施价格管制， 认为管制会破坏价

格的调节功能， 商事主体生产经营成

本无法得以弥补， 加剧商品供应短

缺； 生产经营者则抱怨价格管制存在

选择性执法问题， 没有对生产链上游

的原材料或服务同步实行价格管制；

一些地方的普通民众却感觉在有人哄

抬物价的时候政府部门处置措施不及

时， 效果不明显。

价格管制包括社会秩序常态下的

管制与非常态下 （巨灾） 的管制， 纵

览国内外价格管制的历史可以发现，

前者因背离了市场经济规律而失败；

后者因保护了巨灾期间与民众生存

权、 健康权相关的商品或服务的公平

交易权， 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无疑

具有正当性。

我国针对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通过立法干预哄抬物价违法行

为， 形成了由 《突发事件应对法》

《价格法》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规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

指导意见》 等构成的物价管制法律体

系。 同时， 行政执法层面与司法层面

加强了对价格违法与犯罪行为的行政

处罚与刑责追究。 例如， 疫情期间上

海某区市场监管局对某商户在明码标

价 7.5 元的基础上加价 0.5 元销售鸡

蛋挂面的行为， 依据 《价格法》 拟对

当事人罚款 3500 元。 但是， 上述依

法作出的处罚决定没有得到市民的认

可， 反而引发了部分市民对该处罚决

定的质疑。 究其表象原因， 是因为该

价格违法行为与市民团购的价格感受

存在落差， 其他一些商家和“团长”

哄抬物价的行为尚未有效查处， 以及

对少数人涉嫌故意设置保供物流障

碍， 造成一些社区蔬菜等生活物资短

缺的投诉意见没有得到及时回应。

而究其深层次原因， 有学者认为

根源在于定价权配置不合理、 “哄抬

物价” 认定标准不统一、 处罚规则的

适用方式不科学等制度性因素。 为了

集中公务力量处置价格暴涨行为， 建

议政府部门对疫情期间轻微价格违法

行为采取临时豁免措施。

疫情期间的价格管制实践表明，

巨灾背景下的价格管制法治体系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

首要的任务是准确界定价格管制

的立法宗旨。 我国 《突发事件应对

法》 第 49 条规定， “重大突发公共

事件发生后， 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从严

惩处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

秩序的行为， 稳定市场价格， 维护市

场秩序。” 然而在巨灾背景下， 价格管

制最根本的宗旨是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和

健康权， 具体对应的则是关联商品或服

务的公平交易权。 宗旨定位准确， 相关

价格管制措施及其辅助政策才具有正当

性， 建议修订 《突发事件应对法》， 明

确规定价格管制的宗旨是保护巨灾原因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存续期间人民

的生存权、 健康权及其关联商品服务公

平交易权， 而非“维护市场秩序”。

其次， 鉴于价格形成的全过程性，

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存权、 健康权的商品

生产经营链实行全过程价格管制， 而非

选择性终端管制。 例如， 仅对口罩零售

价格进行管制， 却忽略了口罩原材料因

倒卖而价格暴涨， 形成对口罩质量和市

场供应的危害。

同时应尽快提高公务人员价格管制

法律和政策的解读能力， 对暴利行为的

认定应具体分析生产经营成本。 为防止

价格管制权力滥用， 应积极鼓励媒体全

过程监督， 切实发挥司法监督和行政申

诉的效能， 对因价格管制错误而遭受损

失的生产经营者进行事后补偿； 对滥用

公权力的人员进行处罚。

此外， 建议尽早设立国家巨灾基

金、 债券和巨灾保险制度， 增强价格管

制的财力支持与风险分散能力。 还应强

化实事求是精神， 科学评估巨灾原因和

巨灾后果的存续期， 审时度势尽早结束

价格管制， 及时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和

生活秩序， 发挥价格的市场调节功能。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疫情背景下价格管制
该如何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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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顺

有关疫情防控中的“硬核” 措

施近年来广受关注。 观察各地情形，

“硬核” 措施形式多样兼具地方特

色。 除了为阻断病毒传播自行或强

制居家隔离、 集中方舱隔离， 诸如

高速公路封闭， 市内交通管制， 设

置物理围栏硬隔离楼栋、 小区、 学

校； 一些地方甚至挖坑断路封乡封

城， 上门贴封条拧铁丝， 收缴钥匙

入户消杀， 禁止农民下地春播， 给

过路的货运卡车贴封条严禁下车，

撕封条的司机遭行政拘留、 “赋红

码” 等等。 其中一些“硬核” 措施

屡屡引发争议， 进而触发社会不安

情绪， 给疫情防控大局造成干扰。

其实， “硬核” 措施并非都是

负面效应。 根据语义分析， 一般可

理解为坚强有力、 具有实效性保障

的措施。 诸多“硬核” 措施不仅不

是可责难的， 而且是值得充分肯定

的。 《突发事件应对法》 和 《传染

病防治法》 等法律规范， 也为疫情

中的“硬核” 防控措施提供了清晰

的法律空间。

《突发事件应对法》 规定， 公

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履行统一领导

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

政府， 可以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

施， 其中就包括如下“硬核” 措施：

迅速控制危险源， 标明危险区域，

封锁危险场所， 划定警戒区， 实行

交通管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 禁止

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备、 设施， 关

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 中止人

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

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

施； 保障食品、 饮用水、 燃料等基本

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采取防止发生次

生、 衍生事件的必要措施。

《传染病防治法》 同样也规定了

类似的“硬核” 条文， 并且规定政府

部门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

告： 限制或者停止集市、 影剧院演出

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 停工、 停

业、 停课； 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食品以及

相关物品； 控制或者扑杀染疫野生动

物、 家畜家禽； 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

扩散的场所。

上述这些“硬核” 措施， 在行政

法中被称为强制措施或者即时强制，

是政府部门为避免危害发生、 控制危

险扩大等情形， 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

由实施暂时性限制， 或者对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

制以及销毁染疫物的行为， 其目的在

于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 但相对于当

事人而言， 除了“保障食品、 饮用水、

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等少

数授益性规定， 这些硬核措施大多是

限制个体权利的侵益性行政行为或者

事实行为， 故而实施“硬核” 措施要

求有明确而具体的法律授权。

疫情防控中， 一些所谓的“硬核”

措施之所以屡屡引发争议和批评， 除

有过度防控之嫌外， 缺乏法律依据和

授权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需要强调

的是， 面对传播性极强的疫情， “硬

核” 防控措施是不可少的， 但必须坚

持 《行政强制法》 所确立的合法原则

和适当原则， 准确地把握疫情防控目

的， 充分了解实现目的所必要的手段

及既有的方法， 首选非强制手段， 尽

量选择较轻的强制手段， 所选择的强

制手段应与防控目标需求程度相当。

并且把说服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原则、

强制不得滥用的原则以及保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原则顶在“硬核” 的前面，

遵循科学防疫的规律， 依法采取“硬

核” 措施， 坚决戒除粗暴执法。

现实场景中， 那些缺乏明确具体

法律依据的“硬核” 防控措施， 特别

是与“硬隔离” 相伴而生的各类“硬

核” 手段， 很大程度出自层层加码后

的一刀切， 既没有法律授权， 也不具

有适当性， 于法于情于理都应予以认

真反思。 例如贴封条将卡车司机封在

驾驶室里， 不许下车吃饭休息， 完全

漠视人的身心承受极限， 于法不符、

于情不容； 在当事人出具核酸阴性证

明的情况下， 不听申辩， 不给予复检，

固执于上级指令， 硬生生要送其去方

舱隔离， 则违反了正当程序和保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即便确需进行

集中隔离， 也应当完善相关说明理由

制度， 以获得当事人的理解和配合。

思考“硬核” 防控措施的得与失，

国家有必要尽快推出相关基准性政策，

并制定相应的指导细则， 让“硬核”

防控措施在以人为本、 科学防疫的方

针指引下， 依法有序发挥坚强有力、

实效性保障之应有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导， 《法学家》 副主编， 比较行政法

研究所所长，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

“硬核”防疫措施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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